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
沪教委体〔2018〕12号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举办2018年上海市

青少年健康教育主题活动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“健康中国2030”规划纲要》及《“健康上海2030”规划纲要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“师生健康中国健康”主题健康教育活动的通知》（教体艺函〔2018〕10号）要求，进一步加强本市学校健康教育工作，培养青少年健康生活的意识和能力，经研究，市教委将举办2018年青少年健康教育主题活动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活动宗旨

围绕“为了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”的指导思想，坚持“健康第一”的核心理念，立足活动育人，服务于学生、教师、学校、社会，以多样的活动形式丰富健康教育途径和内容，提高健康教育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健康素养。

二、活动主题

“健康生活、幸福成长”。
三、时间和对象

活动时间：2018年3月至12月。

受众对象：本市各区中小学校（含中等职业学校）学生和家长、学校健康教育从业人员等。

四、活动内容

立足于当前学校健康教育现状，着眼于满足青少年身心全面健康发展需求，2018年将举行“一网、一营、三比赛、三专题、六主题日”系列活动，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一网：青少年健康知识网上竞答。

（二）一营：青少年“健康生活、幸福成长”夏令营。

（三）三比赛：小学组小品赛、初中组现场知识竞赛、高中组辩论赛。

（四）三专题：围绕“传染病防控”“用餐文明”“青春期教育”三个专题，开展专题教育。

（五）六主题日：结合“世界无烟日”“全国爱眼日”“全国爱牙日”“全球洗手日”“全球糖尿病日”“世界艾滋病日”健康主题日，以课件发放、倡议签名、图标设计、亲子嘉年华及宣传海报等形式开展健康主题宣教系列活动。

五、活动要求

（一）各区教育局应充分做好活动的组织宣传工作，积极开展区级青少年健康教育主题活动，鼓励学校结合实际、创新形式，开展富有特色的健康教育宣教活动，促进市、区、校三级联动。

（二）在活动过程中，各区应注意收集区级、校级活动相关的文字、图片及视频等材料，及时提交至市学生活动管理中心。并于2018年12月15日前将各区开展的师生健康教育主题活动形成总结报告，报市教委体卫艺科处。

六、活动组织

市学生活动管理中心负责本活动的具体组织工作，并将根据活动进程发布相关的实施细则。
联系人：徐新（市学生活动管理中心卫生保健部）；

联系电话：64735119；邮箱：xuxin0416@163.com。

徐捷（市教委体卫艺科处）；联系电话：23116748。
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2018年3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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